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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0年度中央国家机关职业资格鉴定报名工作的通知 

国工考〔2009〕9 号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人事劳资部门： 

根据《职业技能鉴定规定》和《中央国家机关职业技能鉴定实施办

法》（国工考〔2009〕2 号），中央国家机关工人考核委员会（以下简

称工考委）决定 2010 年度在中央国家机关后勤职工中（含合同工）组

织烹饪、服务、汽车、修建、印刷、机电、幼教、科研辅助等专业的职

业资格鉴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凡报名参加 2010 年度职业资格鉴定者，须持有 2005 年（含）至

2009 年取得的《职业道德培训合格证》。 

（一）国家职业资格五级（初级） 

      从事本工种工作满 2 年（2008 年参加工作），可申报本工种国家

职业资格五级（初级）。 

（二）国家职业资格四级（中级） 

1、取得本工种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工种工作满 5 年

（2005 年取证），可申报本工种国家职业资格四级（中级）。 

      2、取得初级职业资格证书满 5 年（2005 年取证）且工龄满 10 年

（2000 年参加工作），可申报现从事工种国家职业资格四级（中级）。 

      3、未取得初级职业资格证书，从事本工种工作满 10 年（2000 年

参加工作），可申报本工种国家职业资格四级（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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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未取得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工龄满 15 年（1995 年参加工作），

从事本工种工作满 5年（2005 年），可申报本工种国家职业资格四级

（中级）。 

      （三）国家职业资格三级（高级） 

      1、取得本工种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工种工作满 7年

（2003 年取证），可申报本工种国家职业资格三级（高级）。 

      2、取得中级职业资格证书满 5 年（2005 年取证），工龄满 20 年

（1990 年参加工作），可申报现从事工种国家职业资格三级（高级）。 

      （四）国家职业资格二级（技师） 

      1、取得本工种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工种工作满 8年

（2002 年取证），可申报本工种国家职业资格二级（技师）。 

      2、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满 5 年（2005 年取证），工龄满 25 年

（1985 年参加工作），可申报现从事工种国家职业资格二级（技师）。 

      （五）国家职业资格一级（高级技师） 

      1、取得本工种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工种工作满 5年

（2005 年取证），可申报本工种国家职业资格一级（高级技师）。 

      2、取得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满 5 年（2005 年取证），工龄满 28 年

（1982 年参加工作），可申报现从事工种国家职业资格一级（高级技

师）。 

      （六）其他事项 

      1、持有技工学校、职高、大学专科和本科等学历证书者，在校学

习时间可计算为相关工种的申报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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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参加国家一类职业技能竞赛获个人前 10 名者，申报上一等级

不受工龄、持证年限限制（此项优惠政策获奖者只享受一次）。 

      3、获得省部级以上技术成果奖、劳动模范称号或国家二类职业技

能竞赛个人比赛前 10 名者，经所在单位推荐，可放宽申报上一等级相

关工种的申报条件（工龄和持证年限均不符合条件的除外），最长不超

过 3 年（此项优惠政策获奖者只享受一次）。 

      4、取得工考委颁发或经工考委核证的两个同一等级不同工种职业

资格证书，可放宽申报上一等级相关工种的申报条件（工龄和持证年限

均不符合条件的除外），最长不超过 3年。 

      二、报名材料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或其授权的三级以上（含三级）单位人事劳

资部门统一办理报名手续。报名时须携带以下材料： 

      （一）《中央国家机关职业技能鉴定申报表》由申报者本人填写，

经单位人事部门按照鉴定申报条件审核批准后，加盖人事部门印章（每

人一份）。 

      （二）《中央国家机关职业技能鉴定报名表》由各单位人事部门

填报本单位申报人员信息，加盖人事部门印章（一式一份，须打印，姓

名要与身份证姓名一致）。 

      （三）《中央国家机关职业技能鉴定补考人员报名表》由各单位

人事部门填报本单位 2009 年度职业技能鉴定理论、实操考试单项成绩

不合格者，加盖人事部门印章，并附 2009 年度填写的《中央国家机关

职业技能鉴定申报表》。（一式一份，须打印，姓名要与身份证姓名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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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职业道德培训合格证》（2005 年（含）至 2009 年取证）、

《职业资格证书》及有关获奖证书原件。 

      （五）申报者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在申报表背面）。 

      （六）申报者 1寸免冠照片 2 张，照片粘贴在《职业资格鉴定考

生照片粘贴单》上，一式两份，按照片粘贴单上的要求填写。 

按照申报条件中（六）“其他事项”条款报名者，请单位人事部门

单独填写《中央国家机关职业技能鉴定报名表》。 

三、时间安排和收费标准 

（一）报名时间 

2010 年 1 月 20—22 日上午 8：30 至下午 4：00 工考委在国谊宾馆

迎宾楼三层第一会议室（北京市西城区文兴东街 1号，电话总机：

68316611）办理鉴定考核报名手续，逾期不再办理。 

为方便考生，工考委办公室还邀请各培训机构到现场办理培训报名

手续，拟参加培训者可根据培训机构培训工种及收费情况自愿选择。 

（二）收费标准 

鉴定考核费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中央国家机

关工人技术等级鉴定考核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2003〕1447

号）的规定收取。工考委只收取鉴定考核费，在报名时统一缴入中央财

政专户，不能退费。培训费由各培训机构收取。 

四、考核工作安排 

      申报者在参加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前须分别填写《中央

国家机关职业技能鉴定考生遵守考试纪律承诺书》并加盖单位人事部门

印章，在各项考试现场由监考人员收取承诺书后方可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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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均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及部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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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管局网站：http://www.ggj.gov.cn 

    工考委网站：http://www.ggj.gov.cn/zjw 

    电子邮箱：gongkaowei@ggj.gov.cn 

   

附件：1、中央国家机关职业技能鉴定工种、等级一览表 

2、中央国家机关工人考核委员会鉴定考核收费标准 

3、中央国家机关职业技能鉴定申报表 

4、中央国家机关职业技能鉴定报名表 

5、中央国家机关职业技能鉴定补考人员报名表 

6、职业资格鉴定考生照片粘贴单 

7、中央国家机关职业技能鉴定考生遵守考试纪律承诺书 

 

 

 

二○○九年十二月七日 

 



附件1： 

中央国家机关职业技能鉴定工种、等级一览表 
专业 工    种 等    级 

烹饪 

中式烹调师、餐厅服务员 初级 中级 高级 技师 

中式面点师 初级 中级 高级 --- 

营养配餐员 --- 中级 高级 --- 

服务 

收银审核员 初级 --- --- --- 

营业员 --- 中级 高级 技师 

客房服务员、前厅服务员 初级 中级 高级 --- 

汽车 汽车驾驶员、汽车维修工 初级 中级 高级 技师 

修建 

管工、花卉园艺师 初级 中级 高级 技师 

锅炉操作工、手工木工、焊工

保安员 
初级 中级 高级 --- 

印刷 

平版印刷工、计算机排版工 

校对工 
初级 中级 高级 技师 

平版制版工、平装混合工、计

算机文字录入员 
初级 中级 高级 --- 

机电 

维修电工、机修钳工、制冷工 初级 中级 高级 技师 

车工、铣工、电子设备装接工

化学检验工、音响调音员、 

仓库保管工 

初级 中级 高级 --- 

无线电调试工 --- 中级 高级 --- 

市话机务员、线务员、话务员 初级 中级 高级 技师 

教幼 保育员 初级 中级 高级 --- 

科研 
辅助 

半导体芯片制造工、半导体原

料制备工、玻璃加工工 
初级 中级 高级 --- 

 
 
 
 



附件2：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中央国家机关工人技

术等级鉴定考核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2003]1447号）的规定，

鉴定考核收费标准如下： 

 

中央国家机关工人考核委员会鉴定考核收费标准 

等   级 
理论考核 

（元/人） 

技能考核（元/人） 

A类 B类 C类 

初级工 50 150 100 50 

中级工 50 200 130 100 

高级工 50 260 180 150 

技  师 50 350 300 / 

高级技师 50 400 350 / 

注：理论补考费50元、实操补考费按技能考核费的2/3收取。 

 

中央国家机关职业技能鉴定工种分类目录 

A类：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调酒师、美容师、美发师、汽车维修工、市话机务员、线

务员、半导体原料制备工、半导体芯片制造工、仪器仪表检验工、植物组织培养工、

磨片工、水工检测工、玻璃加工工、金属轧制工 

B类：餐厅服务员、营养配餐员、汽车驾驶员、木工（手工木工）、瓦工、管道工（管工）、 

      热力司炉工（锅炉操作工）、绿化工（花卉园艺师）、花卉工（花卉园艺师）、焊工、 

      建筑油漆工、电梯安装与维修工、保安员、计算机文字录入员、计算机排版工、校对 

      工、平版制版工、平版印刷工、平装混合工、印刷机械维修工、车工、钳工（机修钳 

      工）、铣工、维修电工、无线电装接工（电子设备装接工）、无线电调试工、音响调音 

      员、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制冷工、水质检验工（化学检验工）、仓库保管工、物资 

      进货员、眼镜验光员、话务员、洗衣师、烫衣师 

C类：客房服务员、前厅服务员、收银审核员、营业员、保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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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中央国家机关职业技能鉴定报名表 

 

单位人事部门盖章                                                                                                              共     页  第     页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文化 

程度 
参加工作时间 

本工种 

工  龄 

现持证书等级 

及发证日期 

报     考 职业道德 
合格证编号 

备  注 
等级 工   种 

           

           

           

           

           

           

           

           

           

           

           

           
负责人：              经办人：               电话：                     地址：                                        邮编：              年    月    日填报 

注：姓名填写要与身份证姓名一致，身份证号码要填写清楚、准确。 



附件5： 
中央国家机关职业技能鉴定补考人员报名表 

单位人事部门盖章                                                                                                              共     页  第     页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文化 

程度 

2009年度考试成绩 补     考 职业道德 

合格证编号 
备 注 

理论成绩 实操成绩 等级 工   种 理论/实操 

           

           

           

           

           

           

           

           

           

           

           

           
负责人：              经办人：             电话：                  地址：                                        邮编：              年    月    日填报 

注：2009年度考试成绩不含理论单项成绩或实操单项成绩。 



附件6： 
职业资格鉴定考生照片粘贴单 

报名单位： 

 

 

 

 

   

姓名：         

工种：         

姓名：         

工种：         

姓名：         

工种：         

姓名：         

工种：         

 

 

 

 

   

姓名：         

工种：         

姓名：         

工种：         

姓名：         

工种：         

姓名：         

工种：         

 

 

 

 

   

姓名：         

工种：         

姓名：         

工种：         

姓名：         

工种：         

姓名：         

工种：         

要求：1、如有重名考生请注明身份证号；2、按照一式两份粘贴照片。 



附件7： 

 

 

考试工种                                         考试等级            

 
 

中央国家机关职业技能鉴定 

考生遵守考试纪律承诺书 
 

 

中央国家机关工人考核委员会办公室： 

我是               （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参加中

央国家机关工人考核委员会组织的职业技能鉴定各项考试

中，作如下承诺： 

一、自觉尊重监考老师，服从监考老师管理。 

二、严格执行考场规则及考试纪律。 

三、考试中如若违反考场规则和考试纪律，同意取消本

人考试资格，考试成绩以零分记，不再补考。 

 

 

单位人事部门（盖章）：         考生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承诺书一式三份，分别在各项考试现场交给监考人员） 




